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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应急与污染场地泡沫喷覆技术指南
[bookmark: _Toc144883984][bookmark: _Toc213220722][bookmark: _Toc268098469][bookmark: _Toc64784344][bookmark: _Toc151479995][bookmark: _Toc151479701][bookmark: _Toc152767973][bookmark: _Toc21279][bookmark: _Toc311579683][bookmark: _Toc149729103]1　范围
[bookmark: _Hlk179104598][bookmark: _Hlk140130645]本文件规定了环境应急和污染场地泡沫喷覆的系统构成、技术要求和实施过程、特殊要求以及二次污染防治。
本文件适用于环境应急与污染场地泡沫喷覆技术的设计、实施与管理。
[bookmark: _Toc53134527][bookmark: _Toc266371986][bookmark: _Toc152767974][bookmark: _Toc213220723][bookmark: _Toc151479702][bookmark: _Toc144883985][bookmark: _Toc16350][bookmark: _Toc64784345][bookmark: _Toc151479996][bookmark: _Toc149729104]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6297-1996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Z 1-2010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 2.1-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GBZ 2.2-2007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
HJ 25.2-2014 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
HJ/T 373-2007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HJ/T 397-200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213220724][bookmark: _Toc144883986][bookmark: _Toc149729105][bookmark: _Toc53134528][bookmark: _Toc152767975][bookmark: _Toc151479703][bookmark: _Toc151479997][bookmark: _Toc11050][bookmark: _Toc64784346]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23252664][bookmark: _Toc481504299][bookmark: _Toc511393149][bookmark: _Toc8476][bookmark: _Toc435177690][bookmark: _Toc435177494][bookmark: _Toc144883987][bookmark: _Hlk144767030][bookmark: _Toc29298][bookmark: _Toc144883988][bookmark: _Toc140309219]3.1　
环境应急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针对可能或已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需要立即采取某些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以避免事件发生或减轻事件后果的状态，也称为紧急状态；同时也泛指立即采取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
[bookmark: _Toc5344]3.2　
污染场地 Contaminated site
[bookmark: _Toc149729109]指因堆积、储存、处理、处置或其他方式（如迁移）承载了有害物质的，对人体健康和环境产生危害或具有潜在风险的空间区域。具体来说，该空间区域中有害物质的承载体包括场地土壤、场地地下水、场地地表水、场地环境空气、场地残余废弃污染物如生产设备和建筑物等。
[bookmark: _Toc25091]3.3　
泡沫喷覆 Foam spraying 
通过气动分散装置，将泡沫剂喷出后在环境介质表层形成一定厚度的泡沫覆盖层，利用泡沫的物理阻隔、增溶和与目标物的化学反应作用，实现对挥发/半挥发性有机物、异味污染物、有毒有害化学品控制，确保空气中污染物达标的技术。
3.4　
异味污染物 Odor pollutants
指能够引起人体嗅觉反感，或指示环境污染状况的挥发性或半挥发性有毒有害物质。 
[bookmark: _Toc26488][bookmark: _Toc213220725]4 污染控制原理
泡沫喷覆技术适用于突发环境事件中泄漏的挥发/半挥发性有机物、异味污染物以及有毒有害化学品的应急阻控，以及污染场地修复过程中类似污染物的阻控。其作用机制包括：
[bookmark: _Toc213220726][bookmark: _Toc26490]（1）物理覆盖与阻隔：形成稳定密闭泡沫层，阻隔污染物向大气扩散；
（2）化学降解与转化：活性组分（如氧化剂、中和剂）与污染物发生化学反应，实现降解或转化；
（3）润湿与固尘：通过泡沫润湿性抑制扬尘，降低污染物通过颗粒物暴露的风险。
5 系统构成
[bookmark: _Toc5121]5.1 系统构成
泡沫喷覆系统的基本构成包括泡沫剂、储液罐、液泵、高压气源、管道和喷枪。系统运行时，液泵将储液罐中的泡沫剂输送至喷枪，使其与高压气体在枪内混合、发泡，最终通过喷嘴将泡沫喷覆至作业面。
根据集成化和移动性差异，可分为以下主要形式：a) 人力式：系统轻便，由人员携带和操作，适用于小范围或灵活作业；b) 车载式：系统固定于车辆平台，机动性强，作业效率高，根据操控模式可分为有人驾驶操控与远程遥控无人驾驶两种；c) 无人机载式：系统挂载于无人机，适用于人员难以进入的危险或复杂区域。
[image: 图片1]
图1 泡沫喷覆系统组成示意图
5.1.1 泡沫剂
泡沫剂是一种能够显著降低液体表面张力、并通过引入气体产生大量均匀稳定泡沫的复合药剂。其通常由发泡剂、展开剂、稳泡剂、功能活性剂等组分构成。根据泡沫产生量与泡沫剂体积比的不同，通常泡沫剂可分为低倍泡沫剂、中倍泡沫剂和高倍泡沫剂。根据功能活性剂的核心化学作用，可分为氧化性泡沫、还原性泡沫、中和性泡沫及生物泡沫等主要类型，以实现对不同目标污染物的特异性地降解、固定或中和。
5.1.2 储液罐
储液罐是用于储存泡沫剂原液或工作液，并通过管道向喷枪稳定供液的耐压容器。其设计与选材应满足以下要求：
材质耐腐蚀：罐体应采用耐化学腐蚀的材料制造，以耐受泡沫剂（特别是氧化性、酸碱性组分）的长期侵蚀。
容量可监控：应配备液位显示装置，以便实时监控储液量，掌握作业状态。
储液罐的数量应根据泡沫剂的组分数量确定。单组分泡沫剂使用一个储液罐；对于双组分或多组分泡沫剂，各组分应分别储存于独立的储液罐中，以防止在储存过程中发生预反应。
5.1.3 液泵
液泵负责为泡沫剂提供输送动力，其核心作用是从储液罐中定量抽吸泡沫剂，并建立足够的压力将其输送至喷枪。
5.1.4 高压气源
高压气源的作用是提供气体与泡沫剂均匀混合产生泡沫。泡沫喷覆系统高压气源的出口压力范围一般为0.5~1.0 MPa，超过此范围的高压供气应采取减压装置确保安全。泡沫喷覆装置的高压气源系统应具有压力显示装置，并能够对出口压力进行调节。
泡沫喷覆系统可以使用独立的空气压缩装置（高压气瓶或空气压缩机）作为气源，也可以使用其他修复和应急装备的气源。使用其他装备的气源时，应预留与泡沫喷覆系统匹配的接口。
5.1.5 管道
管道连接高压气源、泡沫剂和喷枪，是泡沫剂和压缩气体的传输通道。应根据气源的压力、泡沫剂的化学性质，选配适应性好、耐腐蚀的材料。管道应具有一定的长度，具有快接接口，便于管道与气源、喷枪等的连接，以及加管延长功能。
5.1.6 喷枪
喷枪是泡沫的形成和喷出装置，由开关（扳机）、气液混合室、延伸杠和喷嘴等组成。喷枪材料应具有耐高压、耐腐蚀的特性。
[bookmark: _Toc7862]5.2  作业过程
泡沫喷覆作业一般按以下流程实施：（1）根据现场处置需要，选择合适的泡沫剂，配制成一定浓度的泡沫溶液，并加入储液罐中；（2）利用管道连接高压气源系统、储液罐与喷枪；（3）启动高压气源系统，待气源系统压力达到喷出技术指标要求后，打开喷枪，使泡沫对准作业面持续喷出并覆盖作业面；（4）更换泡沫液时，先关闭喷枪和高压气源系统，然后根据需要添加泡沫液继续作业；（5）作业完毕后，对管路进行彻底清洗，防止残留的泡沫液腐蚀或堵塞管路。
[bookmark: _Toc19435][bookmark: _Toc213220727]6 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8644]6.1 技术要求指标范围
泡沫喷覆技术的效果主要受两类因素影响：一是可调控的技术操作参数，如泡沫剂类型、投加量、喷覆厚度、喷枪出口压力及最低使用温度；二是固有的场地条件参数，如水文地质特性、土壤理化性质及地下基础设施情况。这些参数的确定不应仅依赖经验，而应遵循试验优先的原则。通常需在经验初选的基础上，依次进行实验室小试与现场中试，对参数进行优化与最终确定，从而为工程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bookmark: _Toc30590][bookmark: _Toc5318]6.1.1 泡沫剂选择
泡沫剂的选择应依据以下原则进行：
功能针对性：泡沫剂的化学类型应针对目标污染物的特性进行选择。常规匹配关系为：氧化性泡沫用于有机污染物，生物泡沫用于易生物降解的有机物，中和泡沫用于酸碱类污染物。
​场地相容性：在满足功能针对性的前提下，必须综合考虑当地的水文地质条件（如地下水埋深、渗透性）与土壤理化性质（如pH值、有机质含量），所选泡沫剂及其反应产物不应对场地环境造成二次污染。
6.1.2 泡沫剂投加量
泡沫剂的投加量应根据污染场地的具体情况，以实现快速有效控制为目标进行确定。在应急场景下，投加量应能确保技术快速见效（通常在1小时内显著发挥阻隔作用），并在规定时间内（如4小时内）实现作业区域空气中目标污染物浓度显著降低，最终使其浓度满足事故应急处置目标或当地环境空气质量的相关要求。关键参数建议通过实验室小试或现场试验进行验证与优化。
[bookmark: _Toc20363]6.1.3 泡沫喷覆厚度
为确保有效的物理阻隔与化学作用持续时间，单次泡沫喷覆形成的覆盖层厚度应不低于4厘米。在作业过程中，需关注泡沫的消融情况。待泡沫消融后，应依据污染物浓度监测结果与控制目标进行评估，若污染物浓度出现反弹或未达标，应立即实施补喷作业。
6.1.4 喷枪出口压力
喷枪的出口压力须满足系统设计要求，以确保泡沫能有效覆盖目标作业面。对于机械式喷覆系统，其额定工作压力通常不应低于0.5 MPa，在此压力下，泡沫的额定喷射距离应不小于2米。系统各组件（如液泵、气源、管道）的性能匹配应能稳定维持此工作压力。
[bookmark: _Toc29474]6.1.5 最低使用温度
[bookmark: _Toc23133]泡沫喷覆技术的适用温度下限主要受限于泡沫剂本身的性能，其所用的泡沫剂应能在特定低温环境下保持正常的发泡与稳定特性。通常，该技术所使用的泡沫剂其最低适用温度应不高于5 ℃。
6.2 应用要求
[bookmark: _Toc14426]6.2.1 泡沫剂选择方法
应急情况下采用专家决策法、人工智能辅助决策方法等，选择泡沫剂的种类以及设定喷覆量等，以提高对污染物的控制效率；采用泡沫喷覆方式对场地修复开挖等过程中产生的无组织排放污染物进行控制，一般应在对污染物进行监测分析的情况下，开展喷覆效果评估研究，选择合适的泡沫剂。
[bookmark: _Toc32450]6.2.2 泡沫剂的环保性
为降低技术应用过程中的二次环境风险，泡沫剂的选择与应用应遵循全生命周期绿色环保的原则。
​泡沫剂的原料选择与生产应体现绿色化学理念。优先采用低毒、易生物降解的原材料，鼓励使用可再生资源或废物资源化产物。生产工艺应节能低碳，最大限度减少“三废”排放，避免使用或产生《危险化学品目录》中列明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重金属等高环境风险物质。
​泡沫剂产品自身应具备良好的环境相容性。其生物降解性、生态毒性等关键环境指标宜达到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的限值要求。在保证污染控制效果的前提下，鼓励开发与使用碳足迹更低的环境友好型泡沫剂。
应对泡沫剂从生产、运输、使用到最终降解的全过程进行环境风险评估与控制。泡沫消解后的残留物不应对土壤、水体及生态系统造成显著的二次污染。必要时，需对残留物进行监测与清理。
泡沫剂供应商应提供包含主要成分、理化性质、环境行为参数（如降解半衰期）、安全数据表（MSDS）及应急处理措施在内的完整技术文件。
[bookmark: _Toc30748][bookmark: _Toc213220728]7 特殊要求
7.1 [bookmark: _Toc7499]目标污染物特殊要求
7.1.1 有毒有害化学品
（1）泡沫剂选择原则
针对有毒有害化学品的污染控制，应根据其化学性质选择相应功能的泡沫剂：​中和泡沫​：适用于强酸、强碱类化学品；​氧化性泡沫​：适用于降解含硫、含磷、含氮有机物、卤代物及苯系物等可氧化物；​还原性泡沫​：适用于处理重金属离子、含氯溶剂等可通过还原反应稳定化的污染物；​耦合氧化性泡沫​（如过硫酸盐活化体系）：具有较强的广谱性，可协同氧化多种复杂有机物。
注：泡沫剂的具体配比与适用条件应通过实验室小试或现场试验确定。
（2）作业安全要求
​宜使用无人机、无人车等远程操控设备实施喷覆，最大限度降低人员暴露风险。
​如必须人工操作，作业人员应依据《危险化学品事故处置防护规范》要求，采取全身防护（包括A级或B级防护服）、正压呼吸器及现场实时气体监测等严格防护措施。
​应急与清消​：操作区域应设置洗消点位，作业结束后应对人员及设备进行彻底清洗和污染物检测。
（3）效果评估与后续处理
泡沫喷覆为风险控制手段，需结合后续监测评估效果。如污染物未完全降解，应视情况采取二次喷覆、土壤/水体修复等进一步治理措施。
7.1.2  醇类和极性溶剂
醇类、酮类、酯类等极性溶剂分子可强烈干扰泡沫液中表面活性剂的定向排列，破坏液膜界面稳定性，导致泡沫快速破裂、排液，显著缩短有效阻隔时间。因此，常规泡沫剂在此类污染物存在条件下效果受限。
（1）抗醇/抗溶泡沫的选择
应选用特制的抗醇/抗溶型泡沫剂。该类泡沫剂通过在配方中添加高分子聚合物（如多糖类、氟碳聚合物等），在气泡界面形成坚韧的凝胶状保护层，有效抵抗极性溶剂的侵入与消泡作用，从而维持泡沫覆盖层的完整性。
（2）应用场景与操作要点
​适用场景：适用于应对燃料乙醇泄漏、含醇化工原料事故、极性有机溶剂散溢等应急场景，以及污染场地中相关污染物暴露面的稳定化控制。
​在使用前，建议通过小规模试验验证所选抗溶泡沫与目标污染物的实际相容性及持久性。
​宜采用轻柔、覆盖式的喷覆手法，避免强冲击导致泡沫与污染物过早混合失效。
​对于持续性泄漏源，应在泡沫覆盖基础上结合源头控制措施（如堵漏、导流），以实现长效稳定。
（3）效果评估与后续处理
泡沫喷覆为风险控制手段，需结合后续监测评估效果。如污染物未完全降解或阻隔失效，应视情况采取二次喷覆、土壤/水体修复等进一步治理措施。
7.1.3 异味污染物
异味污染物通常由挥发性/半挥发性有机物（如硫化物、氨类、醛酮类等）构成，具有易扩散、阈值低、多组分共存的特点。在进行泡沫喷覆前，应通过现场快速检测或采样分析，初步判别异味的主要成分及浓度范围，为泡沫剂选型提供依据。
（1）泡沫剂选择
​氧化性泡沫适用于还原性异味物质（如硫化氢、硫醇、胺类等），通过强氧化作用降解致臭分子；​生物泡沫含特定微生物或酶制剂，适用于可生物降解的有机物产生的异味（如腐败有机物），作用温和、二次污染风险低；复合功能泡沫：针对复杂异味源，可选用氧化－生物耦合型泡沫或复配多种活性成分的广谱异味控制泡沫。
（2）喷覆操作要点
​喷覆前评估：明确异味源范围、强度及扩散途径，确定重点控制区域；
​喷覆工艺：采用低风压、大流量喷覆模式，避免异味物质因气流冲击进一步逸散；
​覆盖要求：泡沫层应连续、均匀，完全覆盖异味源表面，厚度不低于4 cm，确保有效密封与反应时间；
​动态补喷：根据异味监测结果和泡沫存续状态，及时进行补喷，直至异味浓度降至目标限值以下。
（3）安全与环保要求
操作人员应配备适当的呼吸防护装备，避免长时间暴露于异味环境；
优先选用生物可降解、低生态毒性的泡沫组分，减少二次污染风险；
喷覆作业结束后，应对残留泡沫及可能产生的反应产物进行妥善清理或处置。
（4）效果评估与记录
喷覆过程中及结束后，宜使用便携式异味分析仪或人工嗅辨方法对作业区域及下风向进行异味强度监测，评估控制效果，并形成完整的喷覆作业记录，包括泡沫剂类型、用量、喷覆次数、监测结果等。
7.2 [bookmark: _Toc21816]喷覆场景特殊要求
7.2.1 水平面喷覆
（1）作业基本原则
水平面喷覆作业应遵循"安全优先、效率为本、效果导向"的综合原则。作业前需进行现场勘查，评估污染范围、液体性质（如挥发性、黏度）、气象条件（特别是风向风速）及周边环境敏感性，制定详细的喷覆作业方案。
（2）作业路径规划要求
必须坚持从上风向向下风向的顺序推进作业，利用风场控制污染物扩散，最大限度保障操作人员处于清洁空气区域。应根据污染区域形状，规划连续、无重复的覆盖路径（如由外向内螺旋式或分段平行推进式），避免遗漏或重复作业，提升工作效率与覆盖均匀性。应预设安全的设备和人员进退场路线，并与作业路径明确分离，减少对作业区的交叉干扰。
（3）泡沫层保护要求
所有作业装备及人员严禁从已喷覆的表面经过、踩踏或停放，以防破坏泡沫层的连续性与完整性。对已完成喷覆的区域，应设立明显的警示标识或物理隔离，进行有效分区管理。
（4）液面喷覆操作要点
对液体污染源（如泄漏液池、污染水体表面）进行喷覆时，需采用特殊操作技巧，以实现有效覆盖并防止次生危害。应适当降低喷枪的出口压力与出液流量，采用广角喷嘴，增加泡沫的沉降速度，减少对液面的冲击力。喷枪喷嘴应与液面保持适当距离（建议1.5～3米）和角度（通常以30-45°角接近液面），使泡沫轻柔地"铺"在液面上，而非"冲击"液面，最大限度减少对污染液体的扰动，从而抑制挥发性污染物的加速逸散。应从液面的一侧开始，逐步向另一侧均匀推进，确保形成完整、封闭的覆盖层。
（5）安全与协同作业要求
设置专职安全员，监控作业过程，特别是气体浓度变化，确保人员安全。在较大作业面或多设备协同作业时，应建立统一的通讯指挥系统，保证行动一致。
7.2.2 垂直面喷覆
（1）作业前准备与评估
在对垂直表面进行泡沫喷覆前，应检查垂直面的材质、平整度、附着物及潮湿情况，评估其对泡沫附着性的影响。对于疏松或易脱落表面，应调整喷覆参数或采取预处理措施。识别垂直面上污染物的分布范围与重点区域，确定喷覆的优先级与厚度要求。明确操作人员、设备的移动区域及逃生路线，确保作业空间无杂物阻碍。
（2）喷覆顺序与路径规划
喷覆作业必须严格遵循从垂直面顶端向底部推进的顺序。该顺序可有效避免上方已喷覆泡沫被下方作业干扰或污染，确保泡沫层的连续性与覆盖完整性。
建议将大面积垂直面划分为若干纵向条带，依次进行喷覆。每条带宽度应根据喷枪有效覆盖宽度确定，条带间应有适当重叠（建议10 %～15 %），避免漏喷。
（3）安全操作距离控制
操作人员及设备与垂直表面之间应保持安全有效距离（通常建议1.5 - 3米），以保证泡沫能够以最佳角度和动量撞击垂直表面，形成均匀、附着力强的覆盖层，减少泡沫飞溅或流淌，并可最大限度减少反弹泡沫或气溶胶对操作人员的沾染风险，同时为意外情况（如表面碎片脱落）提供反应空间。
（4）喷枪操作技法
​喷枪轴线宜与垂直面呈近似垂直（80° - 100°）夹角，采用匀速、平行的横向或扇形扫描方式进行喷覆，确保厚度均匀。
根据垂直面材质与污染情况，调节喷枪出口压力与流量。对于吸附性强的粗糙表面，可适当提高压力；对于光滑表面或易损伤表面，则需降低压力，避免过度冲击。
厚度控制：通过控制喷枪在局部区域的移动速度来调节泡沫厚度。对于重点污染区域，可采取多次薄层喷覆（待前一层稍固化后再喷下一层）的方式，以增强附着与处理效果。
（5）特殊情况处理
对于超过常规操作高度的上部区域，应使用高空作业平台或延长喷枪进行操作。人员必须系挂安全带，并确保平台稳定。严禁在不安定条件下冒险作业。
​遇到管道、支架等复杂结构时，应调整喷枪喷嘴（如改用窄角喷嘴）或作业角度，确保泡沫能充分包裹和覆盖所有表面。
（6）质量检查与注意事项
在喷覆过程中及完成后，检查泡沫层是否连续、无遗漏、厚度均匀，尤其注意接缝、边缘及复杂结构处的覆盖质量。在泡沫未达到预定固化或反应时间前，严禁人员或设备接触、碰撞已喷覆表面。作业期间，应对作业区，特别是下风向区域，进行必要的气体浓度监测，评估控制效果。
7.2.3 内顶面喷覆
在对建筑物天花板等内顶面进行泡沫喷覆前，需确认室内空间尺寸、天花板高度、材质（如石膏板、金属扣板等）及表面状况，评估泡沫附着力及潜在风险，明确污染物种类、分布范围及污染程度，为泡沫剂选择和喷覆参数设定提供依据。检查室内通风状况，必要时设置辅助通风设备，确保作业期间空气流通。明确作业区域、设备摆放区和人员安全通道，确保应急逃生路线畅通。
（1）喷枪参数设置​
喷枪与天花板夹角宜保持30°-60°，通过角度调节实现泡沫最佳附着效果；喷射距离建议保持1.5～2.5米，根据天花板高度和泡沫特性适当调整；采用中低压喷射模式（0.3-0.6 MPa），避免压力过大导致泡沫飞溅或天花板损坏。
（2）作业顺序规划​
采用从内向外、从远及近的作业顺序，确保操作人员始终处于已清洁区域；将顶面划分为若干作业区块，按顺序依次完成喷覆，区块间保证10 %～15 %重叠覆盖；对于有灯具、烟感器等设备的顶面，应采用先周边后中心的细化作业方式
（3）泡沫参数控制​
泡沫厚度应均匀，重点污染区域可适当增加厚度或进行二次喷覆。控制泡沫流动性，避免因过稀导致滴落现象发生。根据环境温度、湿度调整泡沫稳定性参数，确保有效作用时间
（4）安全防护措施
操作人员必须佩戴防护眼镜、防毒面具或正压呼吸器。穿着连体式防护服，避免皮肤直接接触泡沫剂或污染物。佩戴防滑手套和防护鞋，确保作业安全
设置现场安全监督员，实时监测作业环境安全状况；控制室内作业人员数量，避免不必要的人员暴露；配备应急洗消设施，确保意外接触时能够及时处置
持续监测室内空气质量，特别是挥发性污染物浓度变化。设置警示标志，防止非作业人员误入作业区域。作业期间保持通信畅通，确保应急情况下及时响应
（5）特殊情况处理
超过3米的顶面应采用高空作业平台或自动喷覆设备；使用延长喷枪时，需确保连接牢固性和操作稳定性；复杂结构顶面应制定专项作业方案，确保全覆盖喷覆。
对吸水性强的材质（如石膏板），应适当增加泡沫厚度；对金属等光滑表面，可添加增粘剂提高泡沫附着力；对已有损坏的顶面，应先进行必要加固再实施喷覆
7.2.4 沾染物品喷覆
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响应中，对可能沾染有毒有害物质的物品（如设备、工具、建筑材料等），必须在清运转移前实施泡沫喷覆消毒。此操作的核心目的是通过化学与物理双重作用，固定、降解或去除物品表面的污染物，防止污染物随物品转移造成二次污染或暴露风险，为后续安全处置奠定基础。
（1）操作流程与技术要求
污染状况快速评估：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快速识别物品所沾染污染物的种类、性状（如液态吸附、粉尘附着等）与大致浓度。
消毒决策制定：根据评估结果、物品价值及清运紧迫性，决策是否进行现场喷覆消毒，并确定处理优先级。对于高毒性、易挥发性污染物沾染的物品，应优先处理。
泡沫剂的选择，必须根据事故应急响应中已判明的主要污染物种类，选择具有针对性的消毒泡沫剂：
表面预处理：若物品表面存在大块残留物或厚重油污，应在安全条件下进行必要清除，以确保泡沫与污染物充分接触。
全覆盖喷覆：应确保泡沫均匀覆盖物品的全部外表面，包括顶部、底部、侧面及内部可接触的腔体。对于复杂结构（如缝隙、凹凸处、接口），应调整喷枪角度和距离，进行精细喷覆，避免存在消毒死角。
喷覆厚度应足够，确保规定的消毒反应时间内有足量泡沫覆盖。
接触时间保障：喷覆后，需保证泡沫在物品表面有足够的静置接触时间（依据泡沫剂说明书和污染物性质确定），以达到充分消毒或固定效果。
（2）消毒后处理与验证​
观察泡沫消融后的物品表面状况。经确认已消毒的物品，应使用洁净的工具进行包装或直接装车清运，防止二次污染。
7.2.5 场地开挖面喷覆
在存在挥发性有机物或异味气体污染的场地开展开挖作业时，应建立完整的污染控制体系。该体系应基于污染物特性、开挖进度、气象条件和周边环境敏感点分布，制定详细的VOCs与异味污染控制方案，明确各阶段控制目标和技术措施。
（1）作业时机控制
在开挖作业暂停间隙立即实施喷覆，最大限度减少污染面暴露时间；每个作业循环结束后，对新暴露的开挖面和临时堆土表面及时喷覆；建立开挖与喷覆的轮换作业制度，确保污染控制连续性。
（2）喷覆参数设计
根据土壤中VOCs含量确定差异化喷覆方案。对高浓度区域可采用泡沫喷覆+HDPE膜苫盖的复合控制技术；对持续挥发区域建立自动监测与预警补喷机制；对特殊污染区域可采用功能性泡沫增强处理效果。
	VOCs含量范围
	喷覆厚度要求
	喷覆层数
	补喷时间间隔

	<100 mg/kg
	≥3 cm
	单层
	4～6小时

	100-1000 mg/kg
	≥5 cm
	双层
	2～4小时

	>1000 mg/kg
	≥8 cm
	多层
	1～2小时



降雨天气：立即停止作业，已喷覆区域采取防雨措施；风速>5 m/s：调整喷覆参数或暂停作业；温度<5 ℃：选用低温型泡沫剂并验证喷覆效果。
[bookmark: _Toc213220729][bookmark: _Toc25973][bookmark: _Hlk177559305]8  二次污染防治
泡沫喷覆技术的应用应建立全过程、多层次的二次污染防治体系，遵循"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末端治理、风险管控"的系统性原则，确保在有效控制原始污染的同时，最大限度降低技术应用本身对环境造成的潜在负面影响，实现环境污染治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8.1 组分选择与准入标准
泡沫剂配方应满足以下环境友好性要求：1）生物降解性：主要表面活性剂组分的28天生物降解率应≥60%，优先选择生物降解率≥80%的环境友好型原料；2）生态毒性控制：对水生生物（大型蚤、鱼类等）的急性毒性EC50值应≥10 mg/L，慢性毒性无可观测效应浓度应≥1 mg/L；禁止使用全氟化合物、烷基酚聚氧乙烯醚等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物质；3）重金属含量：符合《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标准》限值要求；4）建立泡沫剂产品绿色认证体系：泡沫剂产品应通过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提供完整的生态毒理学测试报告；优先选择具备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的生产商；实施批次检测制度，每批次泡沫剂均应附检测报告，确保符合环保要求。
8.2 废水收集与处理
建立完整的废水收集处理流程体系，设置坡向收集系统的排水设计，配备应急收集池；废水按污染程度分级收集，低浓度废水可现场处理后回用，高浓度废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8.3 固体废物管理
固体废物建立"供应商回收－定点收集－专业处置"的包装物管理体系，推广使用可循环包装容器，减少一次性包装材料使用；危险废物包装物应粘贴标识，分类存放于专用暂存场所
废弃泡沫与污染介质处置，分类收集凝固的废弃泡沫按危险废物管理类别进行分类收集和标识，采用密闭式转运容器，防止运输过程中的二次污染，委托持有相应类别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置。
8.4 污染介质后续治理
建立泡沫喷覆处理后效果评估程序，采集不同深度和位置的介质样品，分析污染物残留浓度及形态变化，通过淋溶试验评估污染物的长期迁移风险，识别潜在环境风险，根据评估结果制定分级分类的后续治理方案，明确治理目标和时间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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